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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70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三次会议第T20200199号提案的答复

民进玉溪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对玉溪市老旧小区安装电梯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充分学习借鉴试点城市经验，制定较为合理的资金筹集方案和对低楼层住户的补偿办法”的建议

2018年，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指导意见的通知》（云建划〔2018〕59号），指导意见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范围、实施主体、资金筹集、组织实施、管理维护、支持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具有很强的实操性。我市红塔区结合实际制定了《玉溪市红塔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实施方案(试行)》，按照业主自愿、简化审批、保障安全、试点带动的原则，对加装电梯范围目标、基本原则、加装条件、资金筹集、实施主体、加装流程、工程验收及使用登记等九个方面内容进行了细分，明确了工作流程和具体措施，率先开展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先行先试工作。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需满足本单元、本幢或本小区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其他业主无异议。对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为稳妥推进我市增设电梯工作，在试点阶段采取100%业主同意后才能实施。

因增设电梯小区情况不一，采取的加装方式不尽相同，对加装电梯利益受损的业主的补偿，属于业主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业主之间可采取协商原则，增设电梯的业主应当以书面协议形式达成增设电梯工程费用筹集方案，电梯维护保养方式及其保养维修费用分担方案、协商和补偿资金预案。为兼顾各方利益，增强邻里和睦，指导业主之间协商，下步我们将学习借鉴其他地方增设电梯工作先进经验做法，引入利益补偿机制，对采光、景观、通行等权益受损的业主给予适当的补偿，具体补偿额根据增设电梯后物业的价值和收益进行客观评判，由高楼层住户按照一定比例系数对低楼层住户受损额度进行合理补偿，并通过协议的形式约定增设电梯相关补偿事宜，解决少数人和多数人利益平衡的问题，尽可能保障了每一个住户的合法权益。
关于“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形成工作合力，解决工作进展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加快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步伐，推动工作目标顺利完成”的建议

电梯加装项目作为一个完整的建设项目，整个工程涉及自然资源、住房建设、市场监督、发改、质监、安监、消防、电力、财政、街道等多部门的工作，目前出台的政策文件明确了已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实行动态联合监管，各职能部门按照政府统一部署，优化办事流程、精简审批环节、缩短办事时间、强化审批监督，提高办事效率。通过部门间协调联动，简化了电梯加装报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限，方便广大业主办理电梯加装手续。下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调动各方力量，多方合力推动，建立政府统筹组织、职能部门协调配合、街道具体实施、社区协同推进、居民全程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层层压实责任，逐级分解任务，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增设电梯工作有序开展。

三、关于“加强宣传工作，多途径、多渠道广泛宣传老旧小区加装天梯的益处，努力获得更多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便于工作的顺利进行”的建议
我市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十分注重宣传工作，结合“美丽县城”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小区宣传改造工作相关政策措施，通过粘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网络媒体、报刊、电视、“玉溪城乡建设”、“玉溪发布”、“玉溪网”、“玉溪日报”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策和流程，让广大居民更加深入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意义、内容和好处，让小区居民充分理解改造工作，支持改造工作，参与改造工作。下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的宣传力度，对项目进展情况实时跟踪报道，注重媒体宣传和现场宣传相结合，充分运用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深入宣传试点地区和其他城市增设电梯工作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及时总结推广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努力探索我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新路子，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
感谢您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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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8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建磊 13577740077）

抄送：市政府办、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9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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